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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　函

地址：10052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7號

承辦人：張維君

電話：23514078#1721

傳真：23512504

電子信箱：enya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3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育研字第104301189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(30118900A00_ATT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04年度高中生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實施計畫

」1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拓展本市學生國際視野、並倡導服務學習精神，安排本

市高中學生及教師組成國際志工團赴境外進行志工服務，

藉由志工體驗，提供學生外國語文及文化學習環境，使學

生體驗不同文化的差異，進而主動關懷國際事務與全球議

題。

二、本計畫說明摘要如下，詳見實施計畫(如附件)：

(一)每校以申請1案為限；亦得與其他學校合作，共同提案

，並應擇定1主辦學校。各計畫以7人為原則，含教師1名

為原則；出國期間以暑假為優先，以7天為原則。

(二)本處組成「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計畫審查小組」，依計畫

完整性、安全性、教育性、經費合理性、綜合評估等項

目，擇優補助，以4案為限。

(三)本處提供受補助學校之教師1名、學生6名，共7人來回

機票補助，每人以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萬5,000元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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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國際志工服務學習活動結束返國後，為擴大活動效益，

所有學員皆有參與個別梯次或聯合成果發表活動義務。

三、各校如有申辦意願，請於104年5月8日前函報計畫送交本

處交流服務課彙辦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
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5-03-16
09:47: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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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　函

地址：10052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7號

承辦人：連美智

電話：(02)2351-4078轉1765

傳真：02)2351-2504

電子信箱：rachel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6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育科字第10430252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錄取學校名單及機票補助概算表1份(302525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貴校獲選「臺北市104年度高中生國際志工服務學習實施

計畫」受補助學校案及計畫核銷相關注意事項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實施計畫業已評選完畢，共錄取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

級中學、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

及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等4所學校，評選結果及經費預

算並於104年6月12日經本府教育局核准。

二、請貴校依權責核定出國人員公假事宜，並依「臺北市政府

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教人員因公出國及赴大陸地區

案件處理要點」規定辦理出國報告提案，以及返國後提報

報告並落實報告品質三級審核等相關作業。另，計畫結束

後請遵循旨揭實施計畫玖、四規定：「國際志工服務學習

活動結束返國後，為擴大活動效益，所有學員皆有參與個

別梯次或聯合成果發表活動義務」。

三、所需經費由教育局先行撥款，請貴校檢送核章經費明細表

報局綜合企劃科辦理撥款，並於104年9月15日前檢送實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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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用明細表報局辦理核銷，原始憑證留校備查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、

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2015-06-17
10:54:01




